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扶植二十號倉庫駐站藝術工作者作業要點

申  請  表
	駐站者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戶籍地址
	
	聯

絡

電

話
	（公）

	
	
	
	（宅）

	
	
	
	（手機）

	E-MAIL
	
	
	

	
	
	
	（傳真）

	展覽名稱
	

	活動期程
	自  年  月  日（週  ）至   年  月   日（週  ）共    日

	展覽構想
	

	經費概算

（應詳列項目及金額）
	

	營運管理單位初核意見
	(有關申請者進駐狀況，展出內容等意見)


	初

核

簽

章
	








